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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本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煤

能源”或者“公司”）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就云煤能源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 2018 年度存放及使用事宜

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634 号文）核准，云煤能源于 2013 年 11 月以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式向包括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在内的 2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94,736,800 股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5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899,999,600.00 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0,929,260.7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9,070,339.23 

元，由时任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经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中审亚太验[2013]第 020008 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公司 2013 年 1 月 14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及 2013 年 2 月

19 日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告

编号 2013-005），云煤能源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

30,000 万元拟增资师宗县瓦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师宗县五一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和师

宗县金山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分别简称为“瓦鲁煤矿”、“五一煤矿”、“金山煤矿”

或统称为“三个煤矿”）用于其改扩建项目（含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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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30,000万元公司已于2014年4月24日、4月25日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分别打入三个

煤矿的募集资金专户，用于三个煤矿增资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截止2018年12月31日，云煤能源及三个煤矿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如表所示： 

                                                   单位：元 

专户名称 
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 

瓦鲁煤矿募

集资金专户 

五一煤矿募

集资金专户 

金山煤矿

募集资金

专户 

合计 

余额 168,157.71 3,238,405.02 1,711,412.81 658,184.25 5,776,159.79  

其中银行存

款利息（扣

除手续费） 

168,442.76 91,965.36 113,374.77 36,730.75 410,513.64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云煤能源于2013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修订了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根据《办法》

及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与红塔证券、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安宁支行签署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根据协议约定在中国银行开立了该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公司专户”），账户名称：云南煤业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账号：137231327125 。 

2014年5月16日，公司与红塔证券、兴业银行昆明分行、瓦鲁煤矿签订了《2013年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瓦鲁煤矿）》；与红塔证券、华夏银

行昆明高新支行、五一煤矿签订了《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五一煤矿）》；与红塔证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安宁支行、

金山煤矿签订了《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金山煤

矿）》。 

（1）根据协议，三个煤矿设立的增资并用于其改扩建项目的专户情况如下表所示： 

煤矿名称 瓦鲁煤矿 五一煤矿 金山煤矿 

开户行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 华夏银行昆明高新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安宁支行 

户名 师宗县瓦鲁煤矿有限 师宗县五一煤矿有限责 师宗县金山煤矿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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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 任公司 任公司 

账号 471080100100319263 10755000000446679 78120154500000390 

2015 年 4 月 23 日，红塔证券出具了《关于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对其担任发行人 2013 年非公开发行之保荐机构应履行的持

续督导义务和工作进行了总结。 

2015 年 9 月 29 日，云煤能源披露了《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红塔证券未完成的关于 2013年非公开发行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之持续督导工作将

由华福证券承接，相关工作将持续至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2015 年 10 月，云煤能源与华福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安宁支行签订了《云

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与华福证券、兴业银行昆明分行、华夏银行昆明高新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明安宁支行及三个煤矿签订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2018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 2013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承诺的投资项目，截止 2018 年底云煤能源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为： 

（1）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58,468,264.09 元； 

（2）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五一煤矿、瓦鲁煤矿、

金山煤矿和师宗县大舍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舍煤矿”）四个煤矿 100%股权

的自筹资金 410,602,075.14 元； 

（3）用 30,000 万元增资五一煤矿、瓦鲁煤矿和金山煤矿用于其改扩建项目（含井

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五一煤矿、瓦鲁煤矿和金

山煤矿用于其改扩建项目（含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9,463.38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20,536.62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如附表所示。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云煤能源以自筹资金收购五一煤矿、瓦鲁煤矿、金山煤矿和大舍煤矿四个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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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100%股权的实际投资额为41,060.21万元，经中审亚太审计出具“中审亚太鉴字[2013]

第020051号”《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鉴证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收购五一煤矿 100%股权 19,809.12 19,809.12 

收购瓦鲁煤矿 100%股权 8,977.91 8,977.90 

收购金山煤矿 100%股权 2,744.69 2,744.69 

收购大舍煤矿 100%股权 9,528.50 9,528.50 

合计 41,060.22 41,060.21 

上述置换事项经2013年11月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

述事项。 

（2）公司以30,000万元增资五一煤矿、瓦鲁煤矿和金山煤矿用于其改扩建项目（含

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的置换 

自2012年1月17日至2014年3月31日止，以30,000万元增资五一煤矿、瓦鲁煤矿和金

山煤矿用于其改扩建项目中，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

换金额 

增资五一煤矿用于其改扩建项目 16,300.10 10,800 3,993.94 3,993.94 

增资瓦鲁煤矿用于其改扩建项目 20,339.66 13,500 3,752.01 3,752.01 

增资金山煤矿用于其改扩建项目 8,623.88 5,700 3,149.49 0 

合计 45,263.64 30,000 10,895.43 7,745.95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次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总额为7745.95万元，同时中审亚太出具“中审亚太鉴字

[2014]第020038号”《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鉴证报告》。具体内容见公司临时公告“2014-029”。 

3、云煤能源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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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经云煤能源 2016 年 3 月 8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

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五一煤矿预留 259.80 万元、瓦鲁煤矿预留 214.65 万

元、金山煤矿预留 62.17 万元用于改扩建后续支出外（前述预留资金不含对应账户前期

产生的利息），将闲置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其中五一煤矿 5,700 万元，瓦鲁煤矿 8,800

万元，金山煤矿 5,500 万元）分别用于暂时补充三个煤矿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满足生

产经营需要，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临

时公告“2016-022”） 

2017 年 2 月 17 日，五一煤矿、瓦鲁煤矿和金山煤矿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0,000 万元（其中五一煤矿 5,700 万元、瓦鲁煤矿 8,800 万元、金山煤矿 5500 万元）

提前分别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17-008”）。 

（2）经云煤能源 2017 年 2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第七届

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瓦鲁煤矿预留 314.65 万元、五一煤矿预留 859.80 万元、

金山煤矿预留 62.17 万元用于改扩建后续支出外（前述预留资金不含对应账户前期产生

的利息），将该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9,300 万元（其中瓦鲁煤矿 8,700 万元，五一煤矿 5,100

万元，金山煤矿 5,500 万元）分别用于暂时补充三个煤矿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满足生

产经营需要，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临时

公告“2017-009”）。 

2018 年 2 月 8 日，五一煤矿、瓦鲁煤矿和金山煤矿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9,300 万元（其中五一煤矿 5,100 万元、瓦鲁煤矿 8,700 万元、金山煤矿 5,500 万元）

提前分别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18-009”）。 

（3）经云煤能源 2018 年 2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第七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瓦鲁煤矿预留 314.65 万元、五一煤矿预留 159.80

万元、金山煤矿预留 62.17 万元用于改扩建后续支出外（前述预留资金不含对应账户前

期产生的利息），将该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其中瓦鲁煤矿 8,700 万元，五一

煤矿 5,800 万元，金山煤矿 5,500 万元）分别用于暂时补充三个煤矿的流动资金，主要

用于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

容详见临时公告“2018-011”）。 

2019 年 1 月 9 日，五一煤矿、瓦鲁煤矿和金山煤矿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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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万元（其中瓦鲁煤矿 8,700 万元、五一煤矿 5,800 万元、金山煤矿 5,500 万元）

提前分别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19-005”）。 

（4）经云煤能源 2019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第

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瓦鲁煤矿预留 514.65 万元、五一煤矿预留

559.80 万元、金山煤矿预留 62.17 万元用于改扩建后续支出外（前述预留资金不含对应

账户前期产生的利息），将该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9,400 万元（其中瓦鲁煤矿 8,500 万元，

五一煤矿 5,400 万元，金山煤矿 5,500 万元）分别用于暂时补充三个煤矿的流动资金，

主要用于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

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19-008”）。 

四、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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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6,907.0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6,370.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收购五一煤矿100%股权 无 19,809.12  19,809.12 0 19,809.12 0.00 100.00  -943.21  —— 否 

收购瓦鲁煤矿100%股权 无 8,977.91  8,977.91 0 8,977.90 -0.01 100.00  -1,637.87  —— 否 

收购金山煤矿100%股权 无 2,744.69  2,744.69 0 2,744.69 0.00 100.00  -130.74  —— 否 

收购大舍煤矿100%股权 无 9,528.50  9,528.50 0 9,528.50 0.00 100.00  -1,670.01  —— 否 

增资五一、瓦鲁和金山

煤矿用于其改扩建项目

（含井下安全避险“六大

系统”建设完善） 

无 30,000.00  30,000.00 0 9,463.38 -20,536.62 31.54   —— 是 

上述项目之外的剩余部

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

资金 

无 15,846.81  15,846.81 0 15,846.82 0.01 100.00   —— 否 

合计  86,907.03  86,907.03  66,370.41 -20,536.62   -4,381.83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根据云南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批准的煤矿转型升级方案，募集资金项目

五一煤矿、瓦鲁煤矿，重新规划产能的改扩建项目的部分审批程序尚未完成，导致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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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金山煤矿因核定生产能力为 6 万吨/年未能达到 9 万吨/年复产复建产能标准，自 2014

年 11 月起停产，根据云南省、曲靖市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相关安排和要求，金山煤矿实

施了关闭退出。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根据云南省、曲靖市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相关安排和要求，金山煤矿实施关闭退出，

按照《曲靖市煤炭工业局关于川洞煤矿等 6对矿井撤销项目核准及初步设计相关文件的批复》

（曲煤复〔2016〕18 号）“撤销 21 万吨/年改扩建项目初步设计批复”，金山煤矿改扩建项目

不再实施，金山煤矿剩余募集资金 5,562.17 万元未使用（该数据不含对应账户前期产生的利

息）。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 2013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 410,602,075.14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的用于收购五一煤

矿、瓦鲁煤矿、金山煤矿和大舍煤矿四个煤矿 100%股权的自有资金。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12 年 1 月 17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以 30,000 万元增资五一煤矿、瓦鲁煤矿和金山煤矿用于其改扩建

项目中，该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总额为 7745.95 万元，其中：五一煤矿置

换 3,993.94 万元，瓦鲁煤矿置换 3,752.01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经公司 2016 年 3 月 8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同意五一煤矿预留 259.80 万元、瓦鲁煤矿预留 214.65 万元、金山煤矿预留 62.17

万元用于改扩建后续支出外（前述预留资金不含对应账户前期产生的利息），将闲置募集资

金 20,000 万元（其中五一煤矿 5,700 万元，瓦鲁煤矿 8,800 万元，金山煤矿 5,500 万元）分

别用于暂时补充三个煤矿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16-022”） 

2017 年 2 月 17 日，五一煤矿、瓦鲁煤矿和金山煤矿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0,000 万元

（其中五一煤矿 5,700 万元、瓦鲁煤矿 8,800 万元、金山煤矿 5500 万元）提前分别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17-008”）。 

（2）经公司 2017 年 2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

临时会议审议同意瓦鲁煤矿预留 314.65 万元、五一煤矿预留 859.80 万元、金山煤矿预留 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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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用于改扩建后续支出外（前述预留资金不含对应账户前期产生的利息），将该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 19,300 万元（其中瓦鲁煤矿 8,700 万元，五一煤矿 5,100 万元，金山煤矿 5,500 万

元）分别用于暂时补充三个煤矿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使用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17-009”）。 

2018 年 2 月 8 日，五一煤矿、瓦鲁煤矿和金山煤矿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9,300 万元

（其中五一煤矿 5,100 万元、瓦鲁煤矿 8,700 万元、金山煤矿 5,500 万元）提前分别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18-009”）。 

（3）经云煤能源 2018 年 2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瓦鲁煤矿预留 314.65 万元、五一煤矿预留 159.80 万元、金山煤

矿预留 62.17 万元用于改扩建后续支出外（前述预留资金不含对应账户前期产生的利息），将

该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其中瓦鲁煤矿 8,700 万元，五一煤矿 5,800 万元，金山煤

矿 5,500 万元）分别用于暂时补充三个煤矿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使用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18-011”）。 

2019 年 1 月 9 日，五一煤矿、瓦鲁煤矿和金山煤矿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0,000 万元

（其中瓦鲁煤矿 8,700 万元、五一煤矿 5,800 万元、金山煤矿 5,500 万元）提前分别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19-005”）。 

（4）经云煤能源 2019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

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瓦鲁煤矿预留 514.65 万元、五一煤矿预留 559.80 万元、金

山煤矿预留 62.17 万元用于改扩建后续支出外（前述预留资金不含对应账户前期产生的利

息），将该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9,400 万元（其中瓦鲁煤矿 8,500 万元，五一煤矿 5,400 万元，

金山煤矿 5,500 万元）分别用于暂时补充三个煤矿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满足生产经营需要，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19-008”）。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三个煤矿募集资金专户皆有部分余额，主要原因是：

根据云南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批准的煤矿转型升级方案，五一煤矿、瓦鲁煤

矿和金山煤矿需按重新规划的产能履行报批手续，现改扩建项目的部分审批程序尚未完成，

导致项目建设暂停。金山煤矿因核定生产能力为 6 万吨/年未能达到 9 万吨/年复产复建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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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自 2014 年 11 月起停产，根据云南省、曲靖市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相关安排和要求，

金山煤矿实施了关闭退出。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五、审计机构鉴证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认为：“云南煤业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编制。”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2018 年度云煤能源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云煤能源对募集资金进行了

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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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滨                      赵强兵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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